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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 5月 29日金管證交字第 1130382455號令附件清單 

發文單位 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 摘要 

前行政院金

融監督管理

委員會 

93年 7月 21日 金 管 證 三 字 第

0930127640號函 

內部人自「員工持股信託

專戶」所受配之股票，屬

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所定

「取得」範圍。 

金融監督管

理委員會 

112年 6月 30日 金 管 證 交 字 第

1120382845號令 

補充釋示證券交易法第

157條規定適用疑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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